
通知 
中華民國 115年 4月 23日 

聯絡人：陳惠蘭組長、林芝旭專員 
電話：2717162、傳真：2717165 

 

一、 本案係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業務計畫」

物理組、化學組、地科組及數學組子計畫，請有意申請教師於 115年 6月

23日（星期二）上午 8時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二、 本計畫採兩階段申請，第一階段由申請機構提出計畫書，第二階段由本會

依遴選推薦順序，擇優通知申請機構提出修正計畫書。 

三、 執行期程 5年，分年多年期核定，預計自 115年 11月 1日至 120年 10月

31日止，計畫書內容應包括：分組運作、經費等規劃；人力設置；申請機

構配合方式（含配合款）等。 

四、 檢送來文及相關附件如附檔。 

 

此致 

各學院、師資培育中心、語言中心 

研究發展處敬啟 


